




第六条 合同价款

6.1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： 壹佰捌拾玖万叁任伍佰柒拾伍元

捌角整 (1893575.80元)。

6.2 本合同价含税金。

第七条 付款办法

第八条 质量缺陷责任

施工单位进场后，预付60%工程款，验收合格付37%，质量

保证金为3%。缺陷责任期满后结清工程款。

期

第九条 施工技术管

8.1本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为壹年。 在此期间内所有责任由承包

商承担，业主不承担任何费用。

理

9.1工程施工必须严格执行交通部颁布的现行施工技术规范和工

程质量验收标准，所承包的全部工程达到投标时的承诺标准， 分部、

分项工程合格率全部达到100% 。

9.2施工过程中的每道主要工序，须经监理的书面认可后，方可

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。

9.3 乙方应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， 加强自身检测力量，必须积

极配合甲方的质检工作。 对因施工责任造成质量问题，应及时通知甲

方商定处理方案，乙方负责无偿处理，不允许私自处理和隐瞒不报。

第十条 材料要求

10. 1 本工程所用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及质量要求，钢材 、

水泥、 沥青到场后，乙方必须进行复检，复检报告甲方可随时检查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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